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利华”或“公司”）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修订）》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对菲利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中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益新材”或“子

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拟由人民币 8,000.00 万元

增加到 12,020.00 万元，增资金额人民币 10,050.00 万元。本次中益新材增资扩

股，公司出资人民币4,780.0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本1,912.00 万元；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一邓家贵先生出资人民币 250.0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学民先生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浙江豪纳新材料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50.0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

本 100.00 万元；泰州市中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80.0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

增注册资本 192.00 万元；荆州市盈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

707.5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本283.00 万元；荆州市求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630.0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本252.00 万元；荆州市兆

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 880.0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

本352.00 万元；徐文琦先生出资人民币1,242.50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本497.00

万元；李树新先生出资人民币 630.00 万元认购中益新材新增注册资本 252.00 万元。本次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60.00%下降至 55.84%，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增资定价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并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增资



方以 2.5 元/股的增资价格认购中益新材新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020.00 万元，

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关联方浙江豪纳新材料有限公司、荆州市盈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邓家贵、吴学民参与本次增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商春利、蔡绍学、郑巍、卢晓辉、孙凯回避表决，关联监事李再荣回避

表决。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修订）》

等规定，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

订）》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关联方介绍 

（一）浙江豪纳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豪纳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引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MA28XHCA2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31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2256

室（自贸试验区内）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兼网上批发、零售：新型材料、环保材料、防火材料、

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玻璃钢制品、建材五金、装饰材料、树脂材料、玻璃钢材

料、电子元器件、纺织品、纺织原料、工艺品、化工用品及涂料（以上除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中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 

3、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浙江豪纳新材料有限公司未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 3,794.15万元，净资产 3,389.08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84.05

万元，净利润 350.49 万元。 

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浙江豪纳新材料

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荆州市盈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荆州市盈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商春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5MAEB4T3P7T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5 年 2 月 19 日 

注册资本：707.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街道东方大道 68 号湖北菲利

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内行政楼 103 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合伙人结构 

序号 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商春利 普通合伙人 200.00 28.27 

2 蔡绍学 有限合伙人 150.00 21.20 

3 郑巍 有限合伙人 50.00 7.07 

4 卢晓辉 有限合伙人 152.50 21.55 

5 孙凯 有限合伙人 75.00 10.60 

6 魏学兵 有限合伙人 50.00 7.07 

7 李再荣 有限合伙人 30.00 4.24 

合计 707.50 100.00 

3、关联关系：荆州市盈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

人商春利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有限合伙人蔡绍学先生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有限

合伙人郑巍先生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有限合伙人卢晓辉女士为公司董事；

有限合伙人孙凯先生为公司董事；有限合伙人李再荣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有

限合伙人魏学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4、财务数据：荆州市盈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新设合伙

企业，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5、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荆州市盈昊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邓家贵 

邓家贵，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为 420400************，住址为湖北省

荆州市沙市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经查询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邓家贵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吴学民 

吴学民，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为 420400************，住址为湖北省

荆州市沙市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经查询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吴学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荆州市求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荆州市求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5MAEB4W44XF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罗传泉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5 年 2 月 19 日 

注册资本：63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街道东方大道 68 号湖北菲利

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内行政楼 101 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荆州市求实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荆州市兆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荆州市兆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5MAEBUQ5W09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刘礼智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5 年 2 月 19 日 

注册资本：88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街道东方大道 68 号湖北菲利



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内行政楼 102 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荆州市兆阳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泰州市中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泰州市中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MABN5W9P46 

法定代表人：李树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5 月 18 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泰兴市城区园区阳江西路 30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泰州市中益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徐文琦 

徐文琦，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为 321283************，住址为江苏省

泰兴市泰兴镇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徐文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李树新 

李树新，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为 410826************，住址为上海市

南汇区航头镇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李树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中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MA1ML5HM52 

法定代表人：李树新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泰兴市城区工业园区阳江西路北侧、银沙路东侧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环保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承办展览展示；安全环保材料和设备的制造、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一般项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中益新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益新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1,354.64 万元，净资

产 12,850.30 万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275.25 万元，净利润 1,734.79 万

元。 

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中益新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2,024.05 万元，净资

产 14,245.53 万元；2024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362.36 万元，净利润 945.29



万元。 

（三）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

（万股） 

增资前持

股比例 

本轮增资

（万股） 

增资后持股

（万股） 

增资后持

股比例 

1 

湖北菲利华石

英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4,800.0000 60.00% 1,912.0000 6,712.0000 55.84% 

2 
上海学济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504.2322 18.80% - 1,504.2322 12.51% 

3 

江苏斯凯氟复

合材料有限公

司 

1,247.4121 15.59% - 1,247.4121 10.38% 

4 
浙江豪纳新材

料有限公司 
250.9500 3.14% 100.0000 350.9500 2.92% 

5 

泰州市中益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109.3531 1.37% 192.0000 301.3531 2.51% 

6 胡德兵 88.0526 1.10% - 88.0526 0.73% 

7 邓家贵 - - 100.0000 100.0000 0.83% 

8 吴学民 - - 80.0000 80.0000 0.67% 

9 

荆州市盈昊企

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283.0000 283.0000 2.35% 

10 

荆州市求实企

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252.0000 252.0000 2.10% 

11 

荆州市兆阳企

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352.0000 352.0000 2.93% 

12 徐文琦 - - 497.0000 497.0000 4.13% 

13 李树新 - - 252.0000 252.0000 2.10% 

合计 8,000.0000 100.00% 4,020.0000 12,020.0000 100.00%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咨

报字（2025）第 0201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中益新材采用



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0,100.00 万元，经协商作价 20,000.00 万元。 

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增资方以 2.50 元

/股的增资价格认购中益新材新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020.00 万元，超出注册

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

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六、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经交易各方协商，拟签订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新股东） 

甲方一：荆州市兆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二：荆州市盈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三：荆州市求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四：徐文琦 

甲方五：李树新 

甲方六：邓家贵 

甲方七：吴学民 

（上述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甲方五、甲方六、甲方七合称为

“甲方”或“新股东”） 

乙方（原股东）： 

乙方一：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二：上海学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三：江苏斯凯氟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四：浙江豪纳新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五：泰州市中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六：胡德兵 

丙方（标的公司）：江苏中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增资方案 

1、各方同意标的公司以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增资扩股。 

2、根据标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及本协议，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从原来的 8,000

万元增加至 12,02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020 万元由增资方认缴，其中： 

乙方一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4,780.00 万元，认购公司 1,912.00 万股

股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1,912.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乙方四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250.00 万元，认购公司 100.00 万股股

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100.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乙方五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480.00 万元，认购公司 192.00 万股股

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192.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甲方一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880.00 万元，认购公司 352.00 万股股

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352.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甲方二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707.50 万元，认购公司 283.00 万股股

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283.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甲方三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630.00 万元，认购公司 252.00 万股股

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252.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甲方四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1,242.50 万元，认购公司 497.00 万股

股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497.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甲方五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630.00 万元，认购公司 252.00 万股股

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252.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甲方六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250.00 万元，认购公司 100.00 万股股

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100.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甲方七以货币方式向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认购公司 80.00 万股股

份，即前述出资金额中的 80.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出资方

式 

1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6,712.0000 55.84% 货币 

2 上海学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04.2322 12.51% 货币 

3 江苏斯凯氟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1,247.4121 10.38% 货币 

4 徐文琦 497.0000 4.13% 货币 

5 浙江豪纳新材料有限公司 350.9500 2.92% 货币 

6 泰州市中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01.3531 2.51% 货币 

7 
荆州市兆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52.0000 2.93% 货币 

8 
荆州市盈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83.0000 2.35% 货币 

9 
荆州市求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52.0000 2.10% 货币 

10 李树新 252.0000 2.10% 货币 

11 胡德兵 88.0526 0.73% 货币 

12 邓家贵 100.0000 0.83% 货币 

13 吴学民 80.0000 0.67% 货币 

合计 12,020.0000 100.00% - 

3、出资时间 

增资方所认购金额分两期缴付到位，每期各占50%。 

第一期增资方应在签订本协议五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总价的 50%存入公

司指定的银行帐户，第二期增资方在2025年7月31日前将出资款足额转入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增资方不按本条约定缴纳出资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出资

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其他方（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每逾期一日按应付

未付金额的千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逾期 10 日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违约方除向守

约方支付违约金外，守约方还有权按各方实际缴纳出资的情况调整公司的股东出资金额及

出资比例，各方应配合办理相应的手续。 



增资方自第一期出资实际缴付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即为公司股东，享有认购股权项下

的全部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二）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丙方应根据股东会决议，尽快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股

东名册、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其他各方应尽最大努力配合完成相关手续。 

（三）增资方的声明与保证 

1、增资方具备签署本协议的相关权限，保证依本协议而承担的义务是合法有效的义

务，增资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与其依据其它协议或文件而履行的义务并不冲突，同时

与法律、法规及有关行政规章亦无任何抵触； 

2、增资方承诺提供为完成本次增资所需要的、应由增资方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文件，以

及出具为完成本次增资所必须签署的各项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有权机构同意本次增资

的文件； 

3、增资方保证用于本协议项下出资的资金来源合法； 

4、增资方应协助办理有关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协议

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未参与增资的公司原股东声明与保证 

1、具备签署本协议的相关权限，出具为完成本次增资所必须签署的各项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提供有权机构同意本次增资的文件； 

2、应配合标的公司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协

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五）丙方的声明与保证 

1、丙方具备签署本协议的相关权限，保证依本协议而承担的义务是合法有效的义务，

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与其依据其它协议或文件而履行的义务并不冲突，同时与法律、

法规及有关行政规章亦无任何抵触； 

2、丙方应提供为完成本次增资所需要的应由丙方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文件，以及出具



为完成本次增资所必须签署的各项文件； 

3、丙方应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办理有关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履行国家法律法

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4、丙方在本次增资后，根据股东会决议，对股东名册、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七、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中益新材增资扩股是为增强资金实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提高市场

竞争力。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60.00%下降至 55.84%，中益新材仍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之间累计关联交易

金额为0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

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充分调动核心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司新业务发展，不影响公司对

其控制权，不会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现有资产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

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中益新材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并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